附件5
承诺书
一、本单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所有条件。

二、本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以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

三、本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单位和法人均未受到行政执法机关或行业管理部门处罚、处分。

四、本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业务管理、质量控制、人员培训、档案管理、保密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五、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自觉履行保密义务。对委托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涉及的所有资料和数据信息履行保密义务，未经允许不以任何形式公布、外传、泄露；如有违反，本单位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违约责任。

本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若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法律责任、责任追究处理后果和承担所造成的损失。

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